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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因應 COVID-19(新冠肺炎) 通訊診療流程 

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、自主健康管理民眾及門診病患 

 

有 

無 

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、自主

健康管理民眾有就醫需求 

撥打桃園衛生局防疫專線 

0800-033-355 

民眾有/無發燒、呼

吸道症狀、慢性病 

1.若無發燒或呼吸道症狀，但有醫療

需要、2.慢性病患者；前揭 2者民眾

確認有醫療需求，且同意接受通訊診

療，安排並通知通訊診療之醫療機構 

指定之通訊醫療機構聯繫 

病人：詢問病情、約定診療時間及協

助掛號 

醫師進行通訊診療確認病人、製作 

病例(註明通訊診療)並開給藥物 

1.家屬或代理人至原看診之特約醫療

所完成手續：刷健保卡、繳費、交付

居家隔離或檢疫通知書影本及領藥 

2.由醫療院所派藥師將藥品送至病人

住所並收費(新增) 

3.如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，須交付

處方箋(新增) 

醫療院所依醫事法相關規定保存病歷 

若有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狀， 

安排救護車護送至指定醫院就醫 

通知指定醫院預做準備 

門診病人 

查詢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

(首頁/重要政策/COVID-19保費

與就醫權益/就醫/因應 COVID-

19疫情之視訊診療) 

民眾直接與醫療院所

預約視訊診療 

約定診療時間 

醫師確認

病人身分

進行視訊

診療 

註：照護對象依據衛生福利部 110年 5月 17日衛部

醫字第 1101663441號函放寬至門診病人，實施日期

自 110年 5月 15日起 


